上海市跆拳道协会团体会员承诺书

一、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；为人师表，遵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；关心爱护学员，热情对待家长；收费公开公平；学习跆拳道礼仪，推广跆拳道文化，弘扬跆拳道精神，维护跆拳道市场健康发展。
二、具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或相关经营许可证书。教练员持有社会体育指导员（跆拳道）职业资格证书以及相应的执教证书。 

三、制定保障训练场地安全的措施；通道符合消防要求；电路铺设符合标准；场地保持清洁卫生；备有简易的急救医务设备。

四、遵守协会章程，执行协会决议，组织教练员参加协会举办的培训班、讲座，支持并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竞赛活动，严格遵守赛风赛纪。

五、馆内明显处张贴跆拳道规范礼仪要求、教练员岗位职责、学员须知等制度；训练场地保持宽敞(人均占地不低于2㎡)、铺设专用垫子、备有镜子；拥有训练用具包括护具、沙袋、脚靶等；设有更衣室。
六、爱岗敬业，认真教学，科学训练，努力打造精品道馆。

七、本馆保证做到上述承诺，并接受监督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接受协会处理,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八、承诺期限：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

九、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协会和签约会员各执一份。
承诺会员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构：上海市跆拳道协会
承诺会员法人代表(签字)：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 63668439

